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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规范满天星青少年公益发展中心（以下简称“本中心”）对重大事项报告的管理，按时保质地按照

监管机构的要求履行社会组织重大事项报告责任，依照《广州市社会组织重大事项报告工作指引》等有关规定，

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所称重大事项是指对本中心自身和服务对象，可能带来较大影响或者具有较大影响的重大会

议、重大变化、重大事件和重要活动等。包括： 

（一）召开换届选举会议参照《广州市社会团体选举指引》相关规定进行报告；

（二）创办经济实体；

（三）接受境外捐款或者资助；

（四）涉外（包括港、澳、台地区）活动，包括吸收境外人士担任本中心职务，加入境外非政府组织，与境外

组织、人员开展项目合作或者联合举办活动，邀请境外组织、人员来访或参加活动，在境外开展业务活动、执

行合作项目，组织出国（境）开展交流活动或参加会议、论坛、培训等； 

（五）面向公众开展募捐活动。

（六）举办报告会、研讨会、论坛、讲座等活动。

第三条 对重大活动影响由本中心管理团队共同评估后提交至理事会进行审议，对可能引发社会风险的重要事

项应当事先向政府有关部门报告。本中心行政人员担任满天星公益重大事项报告工作，负责向业务主管单位及

民政局进行重大事项报告报告，并提交相应材料。 

第四条 对各类突发性公共事件直接由本中心理事会下设的危机管理小组启用应急决策机制，以应对对突发类

事件的预警、监控和处置。 

第四条  重大事项报告程序 

（一）报告时限：

1. 凡涉及本制度第二条（一）所列重大事项的，报告人员应当参照《广州市社会团体选举指引》的要求，在

规定的时间内向业务主管单位及民政局进行事前报审及事后报告，并按要求提交相关材料。 

2. 凡涉及本制度第二条（二）（三）（四）（五）（六）所列重大事项的，报告人员应当提前 15 日向业务主管单

位及民政局进行报告，并按要求提交活动的内容、方式、规模、参加人员、时间、地点、经费等相关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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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方式：采用网上填报的方式。 

（三）重大事项报告要求提交的材料如下，需提交加以下材料扫描件 

1. 开展涉及第二条（一）项的活动时，需提交会议通知、会议议程、参加人员名册、决议召开大会的理事会

会议纪要等相关材料； 

2. 开展涉及第二条（二）项的活动时，需提交决议创办经济实体的相关会议纪要（明确经济实体内容、方式、

规模、资金等）、参加人员名册等相关材料； 

3. 开展涉及第二条（三）项的活动时，需提交接受境外捐款或者资助的协议书、参加人员名册、决议接受境

外捐款或者资助的相关会议纪要等相关材料； 

4. 开展涉及第二条（四）项的活动时，需提交邀请函、方案计划、参加人员名册、拟邀请境外人员或组织的

情况、决议开展涉外活动的相关会议纪要、向业务主管单位报告的说明； 

5. 开展涉及第二条（五）项的活动时，需提交募捐许可证、募捐方案、参加人员名册、决议开展募捐活动的

相关会议纪要等相关材料； 

6. 开展涉及第二条（六）项的活动时，社会组织举办讲座、论坛、讲坛、年会、报告会、研讨会等活动要严

格按照民政部《社会组织举办研讨会论坛活动管理办法》（民发〔2012〕57 号）和广东省民政厅《关于进一

步规范社会组织举办研讨会论坛等活动的通知》（粤民函〔2020〕888 号）等相关规定落实。 

（四）报告归档：每份重大事项报告内容及材料均应在上报成功后一周内按时间有序保存。保存资料包括以下。 

1. 重大事项报备表； 

2. 上传材料； 

3. 已通过业务主管单位及民政局审核的报告信息反馈。 

（五）报告流程 

登陆海珠区社会组织公共服务信息平台http://121.8.226.92/;按要求进行相关操作 

 

 

 

 

 

*注. 本制度于 2023 年 7 月 15 日，第三届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2023 年第 4 次会议）决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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